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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
  本社秉持之表演藝術家之精神，以推廣合唱、修身養性為宗旨。
第一條  為推廣合唱文化，積極參與各式表演演出。
第二條  建立網路平台，增進交大學生音樂素養之交流。
第三條  培養社員具備表演藝術家之精神，修身養性，用心去體會生活。
第四條  培養各式藝術劇場之人才，並積極引進多元表演方式。

組織  
  第五條  本社以指導老師為最高監督機構。下設團長及樂訓一名。團長負責統籌、指揮
分派各項行政事務及監督各行政部門。樂訓與團長地位相當，負責音樂上各項
行政及樂理事務並監督聲部長。
第六條  團長下方設一名副團長及執秘。副團長協助團長各項行政事務。執秘協助社團
服裝事宜。
第七條  副團長下方設活動長一名，負責各項活動工作分配及規劃。
第八條  副團長下方設其他行政幹部分別有總務(協助社團財務上管理)、譜務(樂譜上之排版規劃)、美宣(所有活動有關美編工作)及網管(粉專及網頁)。

第參章  職權
第九條  團長之職權
第一款  對外代表本社，對內向社員大會負責。
第二款  協調副團長、活動長、美宣、譜務、總務。
第三款  負責召開社員大會。
第四款  負責統籌幹部會議擬定之任務。

第十條  副團長之職權
第一款  督導本社各項行政事務及社團內部小型活動。
第二款  負責各項活動及會議之記錄與整理，並在社課完後固定發表文章以示證明。
第三款  副團長協助請假事宜。

第十一條  樂訓之職權
    第一款  對外代表課程指導組，對內督導聲部長並要求回報各聲部歌曲進度。
    第二款  聲樂課總負責人，負責聯絡、及相關行政事宜。
    第三款  負責當周團練之帶唱。
        第四款  監督聲部長每周之聲部練習進度。 
 
第十二條  活動長之職權
第一款  負責協助團長對外一切聯絡事項。
第二款  負責與友社之資料互換與活動交流。
第三款  負責各項對內活動之通知及聯絡社員之間的感情。
第四款  負責各項對外文件之公告與發佈。

第十三條  總務之職權
第一款  總務負責本社各項收支，並會同團長審核各項活動之預算。
第二款  管理本社帳目及財務。
第三款  於各學期期末社員大會中報告本社於該學期經費之收支及運用情況。
第四款  負責本社器材之採購、管理及保養。(保養代表鋼琴調音)
第五款  協助社團器物之清算、核銷。

第十四條  網管之職權
    第一款 管理facebook粉絲專頁，固定發表社團內活動動態。
        第二款 管理社團網頁，定期發布社團重要活動資訊及更改每年社團資訊。

第十五條  美宣之職權
第一款  負責社內活動之宣傳。
第二款  社上美宣用品之採購與管理。
         第三款 當年度社服設計。

第十六條  譜務之職權
    第一款  負責排版當學年之樂譜及各種必須樂譜。
    第二款  協助音樂會及各項文宣品之排版。

第肆章  幹部任免
第十七條  團長之資格與產生
第一款  至少入社一學期，並參與過大部分社團活動。
第二款  以自願為優先或由本社社員提名之，並經過社員大會表決通過後任命之。
第三款  團長因故不能視事，得由副團長代行其事；若副團長亦因故不能視事，得由各幹部召開幹部緊急會議決定臨時團長。
第四款  團長任期1年半，不得連選得連任。

第十八條  幹部之資格與產生
第一款  至少入社一學期，並參與過大部分社團活動。
第二款  由本社團長任命。
第三款  新舊團長與幹部得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月中旬團員大會辦理移交。

第伍章  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
第十九條  凡對合唱有興趣之本校師生，均可申請加入本社。
第二十條  社員填妥退社申請書並由社長簽名使得退社，並除名之，但不會退還社費。

第陸章  社員之權利及義務
第二十一條  社員有繳交社費之義務。
第二十二條  社員有參加本社各項活動之權利。

第柒章  社員大會
第二十三條  社員大會由本社社員所組成。
第二十四條  團長得於各學期初、學期末各召開一次社員大會。
第二十五條  社員大會對團長行使同意權。
第二十六條  團長得根據需要召開臨時社員大會。

第捌章  經費
第二十七條  經費來源除團員繳交之社費外，亦經由其他正當方式獲得。
第二十八條  經費之管理皆由財務全權負責，並經所有社員共同監督之。

第玖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組織章程之修改，由幹部會議會同諮詢委員會擬訂修改草
案，交予社員大會表決通過後實施之。
	更改條約
	更改前之條約
	更改後之條約
	備註

	第五條
	團長為最高監督機構
	指導老師為最高監督機構
	改由更具威嚴且專業者監督，避免團長濫用職權及怠忽職守。

	第五條
	團長下方設樂訓一名
	團長與樂訓地位相當
	樂訓為協調音樂方面之首長，團長則為行政首長。
兩者權責不同，故應為相同地位。

	第十六條
	          
	譜務新增職權
負責音樂會及各項文宣品之排版
	音樂會各項文宣品眾多，避免美宣無法負荷

	第十七條
	團長任期一年不得連選連任
	團長任期一年半
	避免下屆團長交接重擔過於大以致不能負荷，因此設置一段過渡期。




